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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陀区 2019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2020年 7月 24日，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31次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普陀区 2019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并就提升审计整改的有效性提出

了审议意见。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把审计整改作为推动高

效能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区委审计委员会印发

《关于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整

改责任、完善整改机制，从制度层面为推进审计整改提供保障。

区政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要求各单位针对典型

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加强分析研究，抓好整改落实，并

举一反三，探索建立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区审计局制定了《审

计整改检查和督查办法（试行）》，加大对审计整改的跟踪检查

力度，对法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事项进行后续跟踪督查，持续

推进问题整改。

各部门、单位认真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审计工作报告的

审议意见，落实整改责任，完善整改措施，加强跟踪推进，审

计整改效果更加明显。被审计单位全面整改、主管部门牵头整

改、审计部门督促整改、人大监督整改、纪检监察机关协同推

进整改的审计整改工作格局持续强化，审计监督“治已病、防

未病”作用得到更好发挥。相关单位落实审计意见和建议 60条，

制订或修改管理制度 6项。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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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区财政局以问题为导向，认真分析问题成因，从健全预算

管理体制机制上着手，不断夯实预算管理基础，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

1.对部分项目预算安排资金当年未实际使用的问题，区财

政局制定了《上海市普陀区区级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管理办法》，

推进预算评审前置化，将事前评审作为申报预算和项目入库的

重要环节，在 2021 年预算编制中选择重点项目开展试点，今

后将逐步扩大项目评审范围，发挥预算评审在预算编制中的作

用，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2.对部分项目资金统筹安排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区财政

局按照综合预算管理要求，强化当年预算与历年结余的统筹，

继续加大存量资金清理盘活力度。全年已收回部门历年结转结

余资金 19606.95万元，收回资金将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疫情防控、产业转型升级和基础设施补短板等重点领域。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全覆盖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对公务卡支付结算不够规范的问题，区财政局加强对预

算单位的日常宣传和业务指导，督促预算单位严格执行公务卡

强制结算制度；利用信息化手段，试点对公务卡结算方式进行

动态监控，对不符合要求的公务卡支付进行预警和干预；结合

财经纪律检查，强化对公务卡使用的监督检查，促进公务支出

更加规范透明。



─3─

2.对未按规定列支会议费的问题，区财政局加强对预算单

位的日常宣传和业务指导，督促预算单位严格按要求列支会议

费等消费性支出，并结合财经纪律检查，加大对消费性支出的

监督检查力度，确保财政资金合理合规使用。

（二）重点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对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相关单位加强财务管理，规范

经费支出。对往来款中长期宕存的环保“三同时”保证金 383.35

万元，相关单位已全面梳理并向社会公告，计划将相关资金全

额上缴区财政局。对工作经费报销中发票内容不够细化，相关

单位梳理核实相关情况，住宿费报销列明事项、数量、单价、

总价，餐费报销列明事项、用餐时间、人数、金额，完善相关

报销材料。

2.对决算编报方面的问题，相关单位规范会计核算和决算

编制，确保决算报表编报分类正确、数字准确。对收到市级拨

款在往来款科目核算、未纳入单位收支核算，相关单位对往来

款进行了清理，于 2020年 7 月底将市级拨款累计余额 9.76万

元转入结余, 纳入单位收支核算。对经费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决

算编制不够准确，2家单位召开会议或通报会计结算中心，要

求规范核算，将经费支出准确计入对应的经济分类科目。

3.对资产管理方面的问题，相关单位完善资产管理，全面

清查盘点，及时账务处理，确保账实相符。对固定资产 29.84

万元未及时入账，2家单位已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核实，将漏

记固定资产全部补记入账。

4.对合同管理方面的问题，相关单位加强对合同审批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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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环节的管理，规范合同签订，保障单位合法权益。对合同未

签订、服务先实施，2家单位加强制度执行，在项目实施前规

范签订书面合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对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

不够规范，相关单位召开会议要求合理约定合同付款条件，防

范合同履行风险。

三、建设项目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对建设成本核算不准确的问题，6 个项目已核减多计的

工程结算价款 265.74万元，并调整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确保建

设成本核算准确。

2.对项目超概算、分项概算调整过大的问题，相关单位承

诺今后将加强项目前期设计深度，提高概算编制的准确性；对

于概算中确需变更调整的内容，将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相关

手续。

3.对施工合同约定的预付款条款不够规范的问题，2 家单

位承诺将加强合同管理，对合同条款严格审核，确保合同签订

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4.对合同付款审批不严的问题，2 家单位表示今后要加强

法律法规学习，加大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力度，严格按照合

同约定付款，并督促代建单位和投资监理单位严格审核把关，

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四、专项审计调查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区（街道办事处）政府购买服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对政府购买服务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相关街道承诺在

项目招标时，加强对投标单位的资格审查，杜绝投标单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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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的现象。

2.对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内容不完整的问题，相关街道承诺

完善合同内容，在合同中明确服务期限、起止日期、签订日期、

付款条件等。其中 4个街道还完善了合同管理制度，强化了合

同管理。

3.对未按约定履行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问题，相关街道承

诺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执行情况的管理，及时跟踪和监督

合同的履行情况，严格根据服务项目进度付款。

（二）区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对工程前期启动费预算安排不合理的问题，2020年 3月

相关单位修订了财务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预算编制安排和

执行要求。工程前期启动费结转资金 694.96万元，已使用 15.08

万元，其余 679.88万元全部上缴区财政。

2.对个别工程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的问题，相关单位大力

推进项目实施，提高预算执行进度。加强预算管理，不断增强

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预算执行力度。

3.对个别工程项目的投资监理工作不到位的问题，相关单

位加强对投资监理单位的监督和考核，对履职不到位的单位要

求限期整改，对不及时整改的将采取扣减财务监理费等措施加

以约束，促进相关单位落实工程全过程监管责任。

（三）区机构养老政策措施落实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对养老机构收费管理中存在核价工作滞后的问题，相关

单位积极推进保基本养老机构收费的核价工作，对从未进行核

价的保基本养老机构，将名单反馈核价部门，并指导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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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要求准备申请材料。联合多家单位对全区保基本养老机构

开展政策培训，加强对保基本养老机构的日常运营监管。

2.对房屋出租出借行为不符合当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使用管理相关规定，相关单位实地走访或致电相关房屋产权

方，提醒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督促其履行房屋出租出借报批

程序，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


